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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

 
2 . ‘ X’  
 
3. 

 
 
4.  

 
 
5.  

 
 
6.  報 告 年 度 的 下 一 年 1 月 1 5 日 或 依 工 業 貿

易 署 發 出 的 通 告 所 宣 布 的 其 他 日 期 之 前 填 妥 ， 並 連 同 所 有 附 件 提 交 至 本

署 。  

 
7.  報 告 年 度 的 上 一 年 7 月 3 1 日 或 依 工 業 貿

易 署 發 出 的 通 告 所 宣 布 的 其 他 日 期 之 前 填 妥 ， 並 連 同 所 有 附 件 提 交 至 本

署 。  
 
8.  附 表 一 化 學 品 設 施 的 資 料 如 在 年 度 後 有 任 何 改 變 ， 必 須 填 妥 表 格 S 1 ， 並 連

同 已 更 新 的 技 術 詳 情 及 有 關 附 件 於 變 更 前 不 少 於 2 2 0 日 提 交 至 工 業 貿 易 署 。 只

有 生 產 或 擬 生 產 附 表 一 化 學 品 的 設 施 ， 才 須 提 交 表 格 S 1 。  
 
9.  設 施 如 有 額 外 計 劃 活 動 ， 須 在 有 關 活 動 開 始 前 不 少

於 2 1 日 通 知 工 業 貿 易 署 ， 並 須 依 更 改 情 況 ， 對 曾 提 交 至 工 業 貿 易 署 的

更 新 。  
 
1 0.  如 設 施 的 、 進 口 或 出 口 附 表 一 化 學 品 ， 須 填 妥 表 格 S 1 - 2 ， 並

連 同 表 格 S 1 - 1 一 併 提 交 。 這 兩 張 表 格 內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須 互 相 符 合 。  
 
1 1.  表 格 S 2 - 1 和 表 格 S 2 - 2 須 一 併 提 交 。 這 些 表 格 內 所 提 供 的 設 施 詳 情 須 互 相 符

合 。  
 
1 2.  表 格 S 2 - 3 和 表 格 S 2 - 4 須 一 併 提 交 。 這 些 表 格 內 所 提 供 的 設 施 詳 情 須 互 相 符

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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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若 設 施 生 產 、 獲 取 、 儲 存 、 消 耗 或 從 設 施 轉 移 附 表 一 化 學 品 ， 便 須 提 交

S 1 系 列 的 表 格 作 為 年 度 報 告 ， 但 下 列 屬 一  

( a )  

  

( b )   

( c )   

 
附 表 一 化 學 品 的 清 單 ，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。  

2 .  若 設 施 有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車 間 在 上 一 曆 年 生 產 或 消 耗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或 對

其 進 行 加 工 ； 或 預 計 在 下 一 曆 年 生 產 或 消 耗 附 表 二 學 品 或 預 計 對 其 進 行 加

工 ， 而 數 量 超 過 下 列 的 許 可 限 量 ， 便 須 提 交 S 2 系 列 的 表 格 作 為 年 度 報 告 。

該 車 間 亦 會 被 視 為 附 表 二 車 間 ， 並 須 遵 守 年 度 宣 布 的 規 定 。 附 表 二 車 間 的

宣 布 限 量 指 ：  

( a )  附 表 2 的 A 部 分 標 有 “ * ” 號 的 化 學 品 ， 限 量 為 1 公 斤 ；  

( b )  ， 限 量 為 1 0 0 公

斤 ； 或  

( c )  附 表 2 的 B 部 分 載 列 的 化 學 品 ， 限 量 為 1 公 噸 。  
 

附 表 二 化 學 品 的 清 單 ，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。  

3 .  若 設 施 由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車 間 組 成 ， 而 有 關 車 間 在 上 一 曆 年 生 產 附 表 三 化

學 品 ； 或 預 計 在 下 一 曆 年 生 產 附 表 三 化 學 品 ， 而 數 量 超 過 許 可 限 量 ， 便 須

提 交 S 3 系 列 的 表 格 作 為 年 度 報 告 。 該 車 間 亦 會 被 視 為 附 表 三 車 間 ， 並 須

遵 守 年 度 宣 布 的 規 定 。 附 表 三 車 間 的 宣 布 限 量 為 3 0 公 噸 。 附 表 三 化 學 品

的 清 單 ，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。  

4 .  由 於 受 設 施 為 許 可 證 持 有 人 ， 此 等 設 施 亦 須 遵 守 所 有

許 可 證 條 件 。  
 

註 釋註 釋註 釋註 釋  

1.  “ 設 施設 施設 施設 施 ” 是 指 廠 區 、 車 間 或 單 元 。  
 

( a ) “ 廠 區廠 區廠 區廠 區 ” 指 在 當 地 自 成 一 體 、 具 有 任 何 中 間 行 政 等 級 、 在 單 一 作 業 管 理 之

下 的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車 間 的 總 稱 ， 現 場 內 有 公 用 的 基 礎 設 施 ， 包 括 任 何 ─  
 

(i ) 行 政 辦 公 室 和 其 他 辦 公 室 ；  

(ii ) 修 理 和 保 養 場 所 ；  

(iii ) 醫 療 中 心 ；  

(i v ) 水 、 電 、 燃 氣 設 施 ；  

( v ) 中 央 分 析 實 驗 室 ；  

( vi ) 研 究 與 發 展 實 驗 室 ；  

( vii ) 廢 水 和 廢 物 集 中 處 理 區 ； 及  

( viii ) 倉 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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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“ 車 間車 間車 間車 間 ” 指 一 個 相 對 自 足 的 區 域 、 結 構 或 建 築 ， 內 有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單 元 ，

並 且 有 輔 助 和 相 關 基 礎 設 施 ， 包 括 任 何 ─  

 
(i ) 小 規 模 的 行 政 單 位 ；  

(ii ) 原 料 和 產 品 的 儲 存 或 裝 卸 區 ；  

(iii ) 廢 水 或 廢 物 裝 卸 或 處 理 區 ；  

(i v ) 控 制 或 分 析 實 驗 室 ；  

( v ) 急 救 服 務 或 有 關 的 醫 療 單 位 ； 及  

( vi ) 與 宣 布 的 化 學 品 及 其 原 料 或 由 其 形 成 的 化 學 產 品 （ 視 何 者 屬 適 當 而 定 ）

進 入 該 區 域 、 在 該 區 域 內 移 動 和 離 開 該 區 域 相 關 的 紀 錄 。  
 

( c )  “ 單 元單 元單 元單 元 ” 指 生 產 、 加 工 或 消 耗 一 種 化 學 品 所 必 需 的 各 項 設 備 （ 包 括 槽 罐 和

槽 罐 配 置 ） 的 組 合 。  
 
2.  (

) ( )

 

3 .  請 根 據 國 際 純 粹 和 應 用 化 學 聯 合 會國 際 純 粹 和 應 用 化 學 聯 合 會國 際 純 粹 和 應 用 化 學 聯 合 會國 際 純 粹 和 應 用 化 學 聯 合 會 ( I U P A C ) 的 命 名 法 ， 註 明 化 學 品 的 名

稱 。 附 表 化 學 品 的 國 際 純 粹 和 應 用 化 學 聯 合 會 化 學 名 稱 及 結

構 式 ， 可 於 工 業 貿 易 署 的 化 學 武 器 （ 公 約 ） 條 例 網 站 查 閱 ， 網 址 為

htt p:// w w w. c w c.ti d. g o v. h k 。  

4 .  化 學 文 摘 社 登 記 號 碼化 學 文 摘 社 登 記 號 碼化 學 文 摘 社 登 記 號 碼化 學 文 摘 社 登 記 號 碼 ( C A S r e gi st r y n o. ) 是 指 化 學 文 摘 社 分 配 予 特 定 化 學

物 質 的 通 用 識 別 號 碼 。  

5.  就 填 寫 報 告 表 格 而 言 ， 以 下 活 動 的 意 義 為 —  

“ 生 產生 產生 產生 產 ” 一 種 化 學 品 是 指 通 過 化 學 反 應 而 生 成 此 種 化 學 品 ；  

“ 加 工加 工加 工加 工 ” 一 種 化 學 品 是 指 一 種 化 學 品 不 轉 化 為 另 一 種 化 學 品 的 物 理 過 程 ， 例 如 配

製 、 萃 取 和 提 純 ；  

“ 消 耗消 耗消 耗消 耗 ” 一 種 化 學 品 是 指 一 種 化 學 品 通 過 化 學 反 應 而 轉 化 為 另 一 種 化 學 品 ；  

“ 進 口進 口進 口進 口 ” 一 種 化 學 品 是 指 從 中 國 內 地 以 外 的 其 他 國 家 進 口 該 種 化 學 品 ；  

“ 出 口出 口出 口出 口 ” 一 種 化 學 品 是 指 出 口 該 種 化 學 品 到 中 國 內 地 以 外 的 其 他 國 家 ； 以 及  

“ 轉 移轉 移轉 移轉 移 ” 一 種 化 學 品 是 指 從 一 個 設 施 轉 移 該 化 學 品 至 位 於 香 港 或 中 國 內 地 的 另 一

個 設 施 。  

6 .  產 品 組 別 代 碼產 品 組 別 代 碼產 品 組 別 代 碼產 品 組 別 代 碼 是 描 述 最 終 產 品 類 別 的 標 準 國 際 貿 易 分 類 代 碼 ( S I T C C o d e s ) 。  

請 填 上 一 個 或 多 個 產 品 組 別 代 碼 ， 以 便 用 車 間 所 製 造 的 最 終 產 品 的 方 式 來 描 述

該 車 間 的 主 要 活 動 。 就 某 些 指 明 的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報 告 表 格 ， 請 識 別 加 工 及 ／ 或

消 耗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後 所 製 產 品 的 產 品 組 別 代 碼 ， 並 將 含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百 分 比 最

高 的 五 種 化 學 品 的 產 品 組 別 代 碼 填 在 表 格 內 。 有 關 的 標 準 國 際 貿 易 分 類 代 碼 ，

請 參 閱 附 件 二 。  

7.  “ 生 產 能 力生 產 能 力生 產 能 力生 產 能 力 ” 是 指 有 關 車 間 以 實 際 使 用 的 技 術 工 序 ， 或 在 工 序 尚 未 運 作 的 情 況

下 ， 以 計 劃 使 用 的 技 術 工 序 於 每 年 能 夠 製 造 出 來 的 某 一 種 化 學 品 的 數 量 。 此 一

生 產 能 力 應 等 於 標 定 能 力 。 如 果 標 定 能 力 不 明 ， 生 產 能 力 應 等 於 設 計 能 力 。 就

填 寫 報 告 表 格 而 言 ， 標 定 能 力 是 指 通 過 一 次 或 一 次 以 上 試 驗 運 作 ， 令 該 生 產 設

施 在 產 量 達 到 最 大 的 最 佳 條 件 下 所 生 產 出 來 的 數 量 。 設 計 能 力 是 指 理 論 計 算 出

來 的 相 應 產 量 ， 並 沒 有 測 試 數 據 或 其 他 有 關 車 間 的 具 體 資 料 作 為 證 明 。 就 同 時

生 產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及 其 他 化 學 品 的 多 重 用 途 車 間 而 言 ， 計 算 其 生 產 能 力 時 應 假

設 該 車 間 在 一 年 期 間 僅 用 作 生 產 該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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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要 計 算 在 設 施 生 產 的 數 量 ， 請 將 設 施 內 生 產 該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的 每 一 個 車 間 的 生

產 數 量 相 加 。 所 有 車 間 的 生 產 數 量 總 和 ， 便 是 設 施 的 總 生 產 數 量 。 請 在 報 告 表

格 內 填 寫 該 數 量 。 這 個 方 法 亦 適 用 於 計 算 在 設 施 加 工 和 消 耗 的 數 量 。  

9.  要 計 算 在 設 施 預 計 生 產 的 數 量 ， 請 將 設 施 內 生 產 該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的 每 一 個 車 間

的 預 計 生 產 數 量 相 加 。 所 有 車 間 的 預 計 生 產 數 量 總 和 ， 便 是 設 施 的 總 預 計 生 產

數 量 。 請 在 報 告 表 格 內 填 寫 該 數 量 。 這 個 方 法 亦 適 用 於 計 算 在 設 施 預 計 加 工 和

預 計 消 耗 的 數 量 。  

1 0.  請 提 供 在 報 告 表 格 內 所 述 附 表 一 化 學 品 每 次 移 離 或 移 入 所 述 設 施 的 詳 情 。 如 接

受 化 學 品 的 設 施 ／ 供 應 化 學 品 的 設 施 是 許 可 證 持 有 人 ， 請 提 供 許 可 證 號 碼 。  

1 1.  若 附 表 二 車 間 的 工 序 配 置 是 專 為 進 行 已 宣 布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的 可 宣 布 活 動 （ 即 生

產 ／ 加 工 ／ 消 耗 ） 而 設 ， 該 車 間 便 屬 專 用專 用專 用專 用 車 間 。 若 附 表 二 車 間 的 設 計 能 提 供 一

個 以 上 工 序 配 置 （ 即 按 照 該 等 不 同 工 序 所 需 而 重 新 配 置 設 備 和 管 道 ） ， 以 供 生

產 多 種 產 品 ， 該 車 間 便 屬 多 重 用 途多 重 用 途多 重 用 途多 重 用 途 車 間 。  

1 2.  請 填 上 在 香 港 本 地 銷 售 及 ／ 或 轉 移 ， 或 銷 售 往 及 ／ 或 轉 移 至 中 國 內 地 的 化 學 品

的 目 的 地 類 別 。 其 他 企 業其 他 企 業其 他 企 業其 他 企 業 可 指 設 施 擁 有 的 另 一 所 設 施 或 另 一 間 製 造 公 司 。 商 號商 號商 號商 號

可 指 分 銷 商 和 託 運 人 ， 包 括 從 事 國 際 貿 易 的 公 司 。 其 他 目 的 地其 他 目 的 地其 他 目 的 地其 他 目 的 地 可 指 廢 物 處 理 或

循 環 再 造 設 施 或 其 他 各 類 設 施 。  

1 3.  ““““ 額 外 計 劃 的 活 動額 外 計 劃 的 活 動額 外 計 劃 的 活 動額 外 計 劃 的 活 動 ”””” 指 ：  
 

( a ) 在 提 交 年 度 報 告 宣 布 下 一 年 度 的 預 計 活 動 後 ， 任 何 在 該 下 一 年 度 內 額 外 計

劃 的 活 動 。 該 等 活 動 可 包 括 ：  

 在 該 年 度 於 一 個 未 宣 布 的 車 間 生 產 或 消 耗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或 對 其 進 行 加

工 ， 數 量 超 過 宣 布 限 量 ； 或 生 產 數 量 超 過 宣 布 限 量 的 附 表 三 化 學 品 ；  

 在 該 年 度 於 一 個 已 宣 布 的 車 間 額 外 生 產 或 消 耗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或 對 其 進

行 加 工 ； 或 額 外 生 產 附 表 三 化 學 品 ；  

 在 已 宣 布 廠 區 內 額 外 進 行 涉 及 附 表 二 或 附 表 三 化 學 品 的 活 動 （ 加 工 、 消

耗 、 直 接 出 口 、 或 出 售 或 轉 移 ） ；  

 與 預 計 宣 布 有 關 的 任 何 其 他 非 數 量 上 的 改 變 ；  
 

( b )  任 何 數 量 上 的 增 加 ；  

( c ) 任 何 額 外 進 行 涉 及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活 動 的 時 期 ；  

( d )  調 高 任 何 已 宣 布 的 附 表 二 化 學 品 的 全 年 預 計 生 產 、 加 工 或 消 耗 的 數 量 ； 以

及  

( e )  調 高 任 何 已 宣 布 的 附 表 三 化 學 品 的 全 年 預 計 生 產 量 範 圍 。  

1 4.  填 寫 預 計 進 行 活 動 的 期 間 應 盡 量 準 確 。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準 確 程 度 應 在 3

個 月 時 間 範 圍 內 。  

1 5.  締 約 國 的 最 新 名 單 ， 請 瀏 覽 禁 止 化 學 武 器 組 織 ( O P C W ) 網 站 ，

網 址 是 htt p:// w w w. o p c w. o r g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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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 p:// w w w. p c o. o r g. h k  
 

 



 

 -  6  - 

 

[guideline-report-chi.doc] 

 

 

 

 

附件一  

受《化學武器(公約)條例》(第578 章) 管制的附表化學品 

 

在《化學武器公約》的附表中列出的化學品如下。此等化學品亦已列於《化學

武器公約)條例》(第578章)的附表1,2及3之內。 

 

假如設施對以下附表化學品進行上述條例指明的活動， 其營運人便須向工業

貿易署署長申請許可證。許可證規定的詳情， 請參閱上述條例或瀏覽化學武器（公

約）條例網站， 網址為:http://www.cwc.tid.gov.hk。 
 
 
附 表 1  

 

A .  有 毒 化 學 品 ：  （ 化 學 文 摘 社 登 記 號 ）  

  

( 1 )  烷 基 （ 甲 基 、 乙 基 、 正 丙 基 或 異 丙 基 ） 氟 膦
酸 烷（ 少 於 或 等 於 1 0 個 碳 原 子 的 碳 鏈，包 括
環 烷 ） 酯  

 

例 如 ： 沙 林 ： 甲 基 氟 膦 酸 異 丙 酯  ( 1 0 7 - 4 4 - 8 )  

梭 曼 ： 甲 基 氟 膦 酸 頻 哪 酯  ( 9 6 - 6 4 - 0 )  

  

( 2 )  二 烷 （ 甲 、 乙 、 正 丙 或 異 丙 ） 氨 基 氰 膦 酸 烷
（ 少 於 或 等 於 1 0 個 碳 原 子 的 碳 鏈 ， 包 括 環
烷 ） 酯  

 

例 如 ： 塔 崩 ： 二 甲 氨 基 氰 膦 酸 乙 酯  ( 7 7 - 8 1 - 6 )  

  

( 3 )  烷 基 （ 甲 基 、 乙 基 、 正 丙 基 或 異 丙 基 ） 硫 代
膦 酸 烷 基 （ 氫 或 少 於 或 等 於 1 0 個 碳 原 子 的
碳 鏈 ， 包 括 環 烷 基 ） - S - 2 -二 烷 （ 甲 、 乙 、 正
丙 或 異 丙 ）氨 基 乙 酯 及 相 應 烷 基 化 鹽 或 質 子
化 鹽  

 

例 如 ：  V X：甲 基 硫 代 膦 酸 乙 基 - S - 2 -二 異 丙
氨 基 乙 酯  

( 5 0 7 8 2 - 6 9 - 9 )  

 

  

( 4 )  硫 芥 氣 ：   

2 -氯 乙 基 氯 甲 基 硫 醚  ( 2 6 2 5 - 7 6 - 5 )  

芥 子 氣 ： 二 （ 2 -氯 乙 基 ） 硫 醚  ( 5 0 5 - 6 0 - 2 )  

二 （ 2 -氯 乙 硫 基 ） 甲 烷  ( 6 3 8 6 9 - 1 3 - 6 )  

倍 半 芥 氣 ： 1 ,  2 -二 （ 2 -氯 乙 硫 基 ） 乙 烷  ( 3 5 6 3 - 3 6 - 8 )  

1 ,  3 -二 （ 2 -氯 乙 硫 基 ） 正 丙 烷  ( 6 3 9 0 5 - 1 0 - 2 )  

1 ,  4 -二 （ 2 -氯 乙 硫 基 ） 正 丁 烷  ( 1 4 2 8 6 8 - 9 3 - 7 )  

1 ,  5 -二 （ 2 -氯 乙 硫 基 ） 正 戊 烷  ( 1 4 2 8 6 8 - 9 4 - 8 )  

二 （ 2 -氯 乙 硫 基 甲 基 ） 醚  ( 6 3 9 1 8 - 9 0 - 1 )  

氧 芥 氣 ： 二 （ 2 -氯 乙 硫 基 乙 基 ） 醚  ( 6 3 9 1 8 - 8 9 - 8 )  

  

( 5 )  路 易 氏 劑 ：   

路 易 氏 劑 1： 2 -氯 乙 烯 基 二 氯 胂  ( 5 4 1 - 2 5 - 3 )  

路 易 氏 劑 2： 二 （ 2 -氯 乙 烯 基 ） 氯 胂  ( 4 0 3 3 4 - 6 9 - 8 )  

路 易 氏 劑 3： 三 （ 2 -氯 乙 烯 基 ） 胂  ( 4 0 3 3 4 - 7 0 - 1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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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6 )  氮 芥 氣 ：   

H N 1： N ,  N -二 （ 2 -氯 乙 基 ） 乙 胺  ( 5 3 8 - 0 7 - 8 )  

H N 2： N ,  N -二 （ 2 -氯 乙 基 ） 甲 胺  ( 5 1 - 7 5 - 2 )  

H N 3： 三 （ 2 -氯 乙 基 ） 胺  ( 5 5 5 - 7 7 - 1 )  

  

( 7 )  石 房 蛤 毒 素  ( 3 5 5 2 3 - 8 9 - 8 )  

  

( 8 )  蓖 麻 毒 素  ( 9 0 0 9 - 8 6 - 3 )  

  

( 8 A )  N - ( 1 - (二 烷 基 (少 於 或 等 於 1 0個 碳 原 子 的 碳

鏈 ， 包 括 環 烷 )胺 基 )亞 烷 基 (氫 或 少 於 或 等

於 1 0個 碳 原 子 的 碳 鏈 ， 包 括 環 烷 ) ) - P -烷 基

(氫 或 少 於 或 等 於 1 0個 碳 原 子 的 碳 鏈 ， 包 括

環 烷 )氟 膦 醯 胺 及 相 應 烷 基 化 鹽 或 質 子 化 鹽  

 

例 如 ： N - ( 1 - (二 正 癸 胺 基 )亞 正 癸 基 ) - P -正 癸
基 氟 膦 醯 胺  

( 2 3 8 7 4 9 5 - 9 9 - 8 )  

N - ( 1 - (二 乙 胺 基 )亞 乙 基 ) - P -甲 氟 膦 醯  

胺 (二 乙 胺 基 亞 乙 基 )甲 氟 膦 醯 胺  

( 2 3 8 7 4 9 6 - 1 2 - 8 )   

  

( 8 B )  N - ( 1 -二 烷 基 (少 於 或 等 於 1 0個 碳 原 子 的 碳

鏈 ， 包 括 環 烷 )胺 基 )亞 烷 基 (氫 或 少 於 或 等

於 1 0個 碳 原 子 的 碳 鏈 ， 包 括 環 烷 )氨 基 氟 磷

酸 烷 (氫 或 少 於 或 等 於 1 0個 碳 原 子 的 碳 鏈 ，

包 括 環 烷 )酯 及 相 應 烷 基 化 鹽 或 質 子 化 鹽  

 

例 如：N - ( 1 - (二 正 癸 胺 基 )亞 正 癸 基 )氨 基 氟 磷
酸 正 癸 酯  

( 2 3 8 7 4 9 6 - 0 0 - 4 )  

N - ( 1 - ( 二 乙 胺 基 ) 亞 乙 基 ) 氨 基 氟 磷 酸
甲 酯  

( 2 3 8 7 4 9 6 - 0 4 - 8 )  

N - ( 1 - ( 二 乙 胺 基 ) 亞 乙 基 ) 氨 基 氟 磷 酸
乙 酯  

( 2 3 8 7 4 9 6 - 0 6 - 0 )  

  

( 8 C )  (雙 (二 乙 胺 基 )亞 甲 基 )甲 氟 膦 醯 胺  ( 2 3 8 7 4 9 6 - 1 4 - 0 )  

  

( 8 D )  氨 基 甲 酸 酯 類 ( 二 甲 胺 基 甲 酸 吡 啶 酯 類 的 季
銨 鹽 及 雙 季 銨 鹽 )：  

( a )  二 甲 胺 基 甲 酸 吡 啶 酯 類 的 季 銨 鹽 ：  

 

 

1 - [ N , N -二 烷 基 (少 於 或 等 於 1 0個 碳 原 子

的 碳 鏈 ) - N - ( n - (羥 基 、 氰 基 、 乙 醯 氧 基 )

烷 基 (少 於 或 等 於 1 0個 碳 原 子 的 碳 鏈 ) ) ] -

n - [ N - ( 3 -二 甲 胺 基 甲 醯 氧 基 - α -皮 考 啉 基 ) -

N , N -二 烷 基 (少 於 或 等 於 1 0個 碳 原 子 的 碳

鏈 ) ]二 溴 癸 銨 鹽 ( n = 1 - 8 )  

 

 

例 如 ： 1 - [ N , N -二 甲 基 - N - ( 2 -羥 基 )乙 基 ] -  

1 0 - [ N - ( 3 -二 甲 胺 基 甲 醯 氧 基 - α -皮

考 啉 基 ) - N , N -二 甲 基 ]二 溴 癸 銨 鹽  

 

( 7 7 1 0 4 - 6 2 - 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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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二 甲 胺 基 甲 酸 吡 啶 酯 類 的 雙 季 銨 鹽 ：  

 

 

1 , n -雙 [ N - ( 3 -二 甲 基 胺 基 甲 醯 氧 基 - α -皮

考 啉 基 ) - N , N -二 烷 基 (少 於 或 等 於 1 0個

碳 原 子 的 碳 鏈 ) ] - ( 2 , ( n - 1 ) -二 酮 )二 溴 烷

銨 鹽 ( n = 2 - 1 2 )  

 

 

例 如 ： 1 , 1 0 -雙 [ N - ( 3 -二 甲 胺 基 甲 醯 氧 基  

- α -皮 考 啉 基 ) - N -乙 基 - N -甲 基 ] -

2 , 9 -二 酮 -二 溴 癸 銨 鹽  

 

( 7 7 1 0 4 - 0 0 - 8 )  

 

 

B .  前 體 ：  

 

  

( 9 )  烷 基 （ 甲 基 、 乙 基 、 正 丙 基 或 異 丙 基 ） 膦 
二 氟  

 

例 如 ： D F： 甲 基 膦  二 氟  ( 6 7 6 - 9 9 - 3 )  

  

( 1 0 )  烷 基 （ 甲 基 、 乙 基 、 正 丙 基 或 異 丙 基 ） 亞 膦
酸 烷 基 （ 氫 或 少 於 或 等 於 1 0 個 碳 原 子 的 碳
鏈 ， 包 括 環 烷 基 ） - 2 -二 烷（ 甲 、 乙 、 正 丙 或
異 丙 ）氨 基 乙 酯 及 相 應 烷 基 化 鹽 或 質 子 化 鹽  

 

例 如：Q L：甲 基 亞 膦 酸 乙 基 - 2 -二 異 丙 氨 基 乙
酯  

( 5 7 8 5 6 - 1 1 - 8 )  

  

( 1 1 )  氯 沙 林 ： 甲 基 氯 膦 酸 異 丙 酯  ( 1 4 4 5 - 7 6 - 7 )  

  

( 1 2 )  氯 索 曼 ： 甲 基 氯 膦 酸 頻 哪 酯  ( 7 0 4 0 - 5 7 - 5 )  

 

附 表 2  

 

A .  有 毒 化 學 品 ：   

  

( 1 )  胺 吸 磷：硫 代 磷 酸 二 乙 基 - S - 2 -二 乙 氨 基 乙 酯
及 相 應 烷 基 化 鹽 或 質 子 化 鹽  

( 7 8 - 5 3 - 5 )  

  

( 2 )  P F I B： 1 , 1 , 3 , 3 , 3 -五 氟 - 2 -三 氟 甲 基 - 1 -丙 烯  ( 3 8 2 - 2 1 - 8 )  

  

( 3 )  B Z： 二 苯 乙 醇 酸 - 3 -奎 寧 環 酯 ( * )  ( 6 5 8 1 - 0 6 - 2 )  

  

B .  前 體 ：   

  

( 4 )  含 有 一 個 磷 原 子 並 有 一 個 甲 基 、 乙 基 或 （ 正
或 異 ） 丙 基 原 子 團 與 該 磷 原 子 結 合 的 化 學
品 ， 不 包 括 含 更 多 碳 原 子 的 情 形 ， 但 附 表 1

所 列 者 除 外  

 

例 如 ：  甲 基 膦  二 氯  ( 6 7 6 - 9 7 - 1 )  

 甲 基 膦 酸 二 甲 酯  ( 7 5 6 - 7 9 - 6 )  

例 外 ：  地 蟲 磷 ： 二 硫 代 乙 基 膦 酸 - S -苯 基 乙
酯  

( 9 4 4 - 2 2 - 9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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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 )  二 烷 （ 甲 、 乙 、 正 丙 或 異 丙 ） 氨 基 膦  二 鹵   

  

( 6 )  二 烷 （ 甲 、 乙 、 正 丙 或 異 丙 ） 氨 基 膦 酸 二 烷
（ 甲 、 乙 、 正 丙 或 異 丙 ） 酯  

 

  

( 7 )  三 氯 化 砷  ( 7 7 8 4 - 3 4 - 1 )  

  

( 8 )  2 , 2 -二 苯 基 - 2 -羥 基 乙 酸  ( 7 6 - 9 3 - 7 )  

  

( 9 )  奎 寧 環 - 3 -醇  ( 1 6 1 9 - 3 4 - 7 )  

  

( 1 0 )  二 烷（ 甲 、 乙 、 正 丙 或 異 丙 ）氨 基 乙 基 - 2 -氯
及 相 應 質 子 化 鹽  

 

  

( 1 1 )  二 烷（ 甲 、 乙 、 正 丙 或 異 丙 ）氨 基 乙 - 2 -醇 及
相 應 質 子 化 鹽  

 

例 外 ：  二 甲 氨 基 乙 醇  

 及 相 應 質 子 化 鹽  

( 1 0 8 - 0 1 - 0 )  

 二 乙 氨 基 乙 醇  

 及 相 應 質 子 化 鹽  

( 1 0 0 - 3 7 - 8 )  

  

( 1 2 )  烷 基（ 甲 、 乙 、 正 丙 或 異 丙 ）氨 基 乙 - 2 -硫 醇
及 相 應 質 子 化 鹽  

 

  

( 1 3 )  硫 二 甘 醇 ： 二 （ 2 -羥 乙 基 ） 硫 醚  ( 1 1 1 - 4 8 - 8 )  

  

( 1 4 )  頻 哪 基 醇 ： 3 , 3 -二 甲 基 丁 - 2 -醇  ( 4 6 4 - 0 7 - 3 )  

 

附 表 3  

 

A .  有 毒 化 學 品 ：   

  

( 1 )  光 氣 ： 碳  二 氯  ( 7 5 - 4 4 - 5 )  

( 2 )  氯 化 氰  ( 5 0 6 - 7 7 - 4 )  

( 3 )  氰 化 氫  ( 7 4 - 9 0 - 8 )  

( 4 )  氯 化 苦 ： 三 氯 硝 基 甲 烷  ( 7 6 - 0 6 - 2 )  

  

B .  前 體 ：   

  

( 5 )  磷  氯  ( 1 0 0 2 5 - 8 7 - 3 )  

( 6 )  三 氯 化 磷  ( 7 7 1 9 - 1 2 - 2 )  

( 7 )  五 氯 化 磷  ( 1 0 0 2 6 - 1 3 - 8 )  

( 8 )  亞 磷 酸 三 甲 酯  ( 1 2 1 - 4 5 - 9 )  

( 9 )  亞 磷 酸 三 乙 酯  ( 1 2 2 - 5 2 - 1 )  

( 1 0 )  亞 磷 酸 二 甲 酯  ( 8 6 8 - 8 5 - 9 )  

( 1 1 )  亞 磷 酸 二 乙 酯  ( 7 6 2 - 0 4 - 9 )  

( 1 2 )  一 氯 化 硫  ( 1 0 0 2 5 - 6 7 - 9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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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3 )  二 氯 化 硫  ( 1 0 5 4 5 - 9 9 - 0 )  

( 1 4 )  亞 硫  氯  ( 7 7 1 9 - 0 9 - 7 )  

( 1 5 )  乙 基 二 乙 醇 胺  ( 1 3 9 - 8 7 - 7 )  

( 1 6 )  甲 基 二 乙 醇 胺  ( 1 0 5 - 5 9 - 9 )  

( 1 7 )  三 乙 醇 胺  ( 1 0 2 - 7 1 - 6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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